
附表 2 國有財產未依規定實施盤點或盤點發現缺失未依規定辦理 

實地訪查缺失 應 配 合 辦 理 事 項 受  訪  機  關 

未實施年度財產

盤點、盤點以抽

盤方式辦理、財

產盤點未訂定盤

點實施計畫、盤

點 計 畫 內 容 不

全、未作成盤點

紀錄及盤點結果 

1.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財產，應依國有公用

財產管理手冊第 41 點及第 42 點規定，

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盤點 1 次，為利

全面掌握財產管理情形及使用狀況，盤

點實施方式應以全盤方式辦理，盤點後

應做成盤點紀錄，明確記載盤點結果是

否帳物相符，連同盤存情形報請首長核

閱，俾瞭解財產盤點全貌及控管。 

2. 至地方政府對經管之國有不動產，亦應

依上述規定辦理盤點，盤點時應核對地

籍資料與產帳資料是否相符及掌控管理

使用情形，為減輕國有財產盤點工作負

擔，可併同自有財產進行盤點。 

3. 為利各機關確實執行財產盤點工作，國

產局已訂有相關範例，請參考使用，電

子檔可至該局網站國有公用財產園地/

公用財產產籍管理/相關範例/盤點相關

範例項下下載。 

1.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2. 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監獄 

3.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4.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5. 彰化縣政府 

6.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辦理盤點未包含

土地、土地改良

物、建物、權利

財產或圖書財產 

1. 機關財產盤點工作應包括土地、土地改

良物、建物、權利或圖書財產，其中土

地、土地改良物、建物之盤點方式：現

地查看(建議加以拍照並檢附於盤點紀錄

中，以利掌握現況)，並利用地籍總歸戶

方式，核對地籍資料與產帳資料是否相

符，至權利盤點方式，應核對相關資料

與產帳資料是否相符及憑證之核發情

形，據以釐整產籍資料，掌控實際管理

使用情形。 

2. 圖書財產原則上由財產管理單位管理，

倘因實務作業，須由圖書館專責人員運

用圖書系統管理並辦理盤點，而財產管

理單位僅就總帳登錄控管者，應請依據

1.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3.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4.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附表 2 國有財產未依規定實施盤點或盤點發現缺失未依規定辦理 

  

實地訪查缺失 應 配 合 辦 理 事 項 受  訪  機  關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8 點規定辦理

分工事宜。另於辦理年度盤點時將圖書

室專責人員辦理圖書盤點之結果，納入

財產管理單位併同其他財產盤點之紀錄

一併簽請首長核閱，完整交代財產整體

盤點情形，俾便於首長瞭解財產盤點全

貌，並利於控管。 

財產標籤有誤 經管之財產，應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25 點規定，黏訂標籤，標籤樣式包括機關

名稱、財產名稱、財產編號、保管人、取得

日期及使用年限等欄位資料為原則，必要時

得由各機關自行增設之。同類型之財產，應

將標籤劃一黏訂於顯明處。若有新舊財產標

籤併存於同一財產，應撕除舊標籤，或將新

標籤貼於舊標籤上。 

1.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2.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5.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以多物設置一財

產卡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財產，應依國有財產產籍

管理作業要點第 3點第 2款規定，以一物設

置一財產卡。 

1.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2.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不具備獨立使用

效 能 之 儀 器 設

備，單獨列為財

產 

依據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財產之單位係以具

有完整之個體，並能單獨使用者為一單位，

不具備獨立使用效能之儀器設備，應自財產

帳減帳，並改列為附著於主體財產之附屬設

備。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動產財產卡之存

置地點未依實際

存放地點記載 

動產財產卡之存置地點欄位，應依動產實際

存放地點填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 

報廢後之財產未

依規定作後續處

理 

各機關財產因失原有效能不能修復，或經評

估修復而不經濟者，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

冊第 65 點規定，應依有關法令規定程序予

以報廢後，並依同手冊第 66 點規定，作變

賣、再利用、轉撥、交換、銷毀或廢棄之後

續處理。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